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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 7 月 6 日會議

兩個體育康樂設施工程項目的跟進事項

FCR(2018-19)34 - PWSC(2018-19)22 

應財務委員會委員的要求，現隨函夾附以下兩個項目的

補充資料，供委員參考:

(i) 433RO 一大埔第 6 區休憩用地;及

(ii) 291RS 一重建元朗大球場一施工前期工序

民政事務局局長

(師丹 國 代行)
2018 年 8 月 14 日



財務委員會 7 月 6 日會譜

兩個體育康樂設施工程項目的跟進事項

FCR(2018-19)34 - PWSC(2018-19)22 

附件

(a) 就大埔第 6 區休憩用地，說明擬種植竹樹的中式庭園面積、
竹樹的品種、種植的密度、該品種種植時與長成後的大小。

根據建築署提供的資料，大埔第 6 區休憩用地的中式庭

園內擬種植竹樹的面積約 130 平方米。所種植的竹樹品種為

人面竹，長成後約高 5 至 6 米，竹幹直徑約 20 毫米，考慮到

其生長所需的空間，竹樹間距約為 300 毫米。有關人面竹外
貌的圖片可見血盤。

(b) 就重建元朗大球場，當局承諾獲得本項目的撥款後，會要求

獲聘的顧問就討論文件第 2(d)段所指的附屬設施，包括多用

途會議室、 1 個傳媒中心、傳媒工作區、記者招待會室、評

述員室、電視轉播室、救謹室及 1 個藥檢室的分項費用作出
估算。

政府將會就重建元朗大球場的施工前期工序，要求獲聘

的顧問就討論文件第 2(d)段所指的附屬設施的建築費用作出

估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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